
电动车交通违法取证机器人竞争性谈判采购公告

（招标编号：JSTH2024N-JO28）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

一、招标条件

本电动车交通违法取证机器人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其他

资金:16.5万元， 招标人为江阴市公安局。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其他。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为有效减少电动自行车显见性交通违法行为、压降道路交通事故，需采购3套电

动车违法取证机器人。(详见采购文件)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电动车交通违法取证机器人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电动车交通违法取证机器人: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

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名单；

3、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投标人投标产品的制造商须为中小微企业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投标人投标产品的制造商如为中小

微企业的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见附件）；如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提供《残疾人

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格式见附件）；如为监狱企业的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

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4、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11-20 08:30到2024-11-25 17:00

获取方式：电子文档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11-29 15:00

递交方式：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11-29 15:00



开标地点：江苏通汇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江阴市新华路368号南方景园121幢一楼开

标室）

七、其他

电动车交通违法取证机器人竞争性谈判采购公告

项目概况

电动车交通违法取证机器人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江苏通汇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

部（江阴市新华路368号南方景园121幢）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4年11月29日下午15:00

（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JSTH2024N-J028

2、项目名称：电动车交通违法取证机器人

3、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4、预算金额及最高限价：16.5万元

5、采购需求：为有效减少电动自行车显见性交通违法行为、压降道路交通事故，需采

购3套电动车违法取证机器人。(详见采购文件)

6、合同履行期限：详见采购文件。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8、本项目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是。

9、本项目的所属行业：工业。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

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名单；

3、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投标人投标产品的制造商须为中小微企业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投标人投标产品的制造商如为中小

微企业的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见附件）；如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提供《残疾人

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格式见附件）；如为监狱企业的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

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4、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三、采购文件发售（领取）信息：

1、本招标公告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上发布。

2、采购文件领取时间：2024年11月20日至2024年11月25日

上午8:30-11:00 下午14:00-17:00（节假日除外）

3、采购文件领取地点：江苏通汇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招标代理部（江阴市新华路368

号南方景园121幢）

4、采购文件售价：300元/份，售后不退。

5、采购文件获取方式：电子文档。



6、其他有关事项：投标人需携带①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②授权委托书

原件、法定代表人及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附带委托人联系方式及邮箱），在

规定的时间内至采购代理机构处领取采购文件。

四、响应文件提交：

1、提交响应文件起止时间：2024年11月29日 下午14:40—15:00（北京时间）

2、地点：江苏通汇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江阴市新华路368号南方景园121幢一楼开

标室）

五、开启：

时间：2024年11月29日下午15:00（北京时间）

地点：江苏通汇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江阴市新华路368号南方景园121幢一楼开标

室）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江阴市公安局。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江阴市公安局

地  址： 江阴市澄江中路110号

联  系  人： 孙宏凯

电  话： 15961681956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通汇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江阴市新华路368号南方景园121幢

联  系  人： 严静

电  话： 18015390728

电  子  邮  件： 1420768408@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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